附件7
	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29期正期學生組
寒假實習請假報告單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：101年　  月 　 日

	實習機關
	
	實習單位
	

	學生 
	隊別：　教授班：    學號：  　 姓名：
	請假
累計
（含本次）
	     次，    天又     小時

	請假
時間
	自101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至101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止，計　　天　　小時

	請假
理由
	

	病假休養地
		

	附件
(證明文件)
	

	請假人
	指導員
	指導官
	批示

	



(簽章)
	


	


	





填單說明：
一、學生實習期間，非因重大或特殊事故不得請假。
二、准假權責1日以下由指導官核准，請假時間超過1日者，或已請假日數合計超過3日者，請由指導官轉陳上級長官核批。
三、學生實習期間請事假合計超過7日或事、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，原則上不予准假，如有特殊情形，請各實習機關報由本校訓導處依請假規定核處。
四、請假情形併入實習成績考核，請參閱實習成績考核表。
五、本單於核定後，本請假單於核定後，由實習單位併同「成績考核表」層報該實習機關彙整函報本校處理，列入第二學年下學期成績。
六、本表下載處：本校首頁\行政單位\教務處\表單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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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單說明：


 


一、學生實習期間，非因重大或特殊事故不得請假。


 


二、准假權責


1


日以下由指導官核准，請假時間超過


1


日者，或已請假日數合計超過


3


日者，請由指導官轉陳上級長官核批。


 


三、


學生實習期間請事假合計超過


7


日或事、病假合計超過


14


日者，原則上不予准假，


如有特殊情形，請各實習機關報由本校訓導處依請假規定核處。


 


四、請假情形併入實習成績考核，請參閱實習成績考核表。


 


五、本單於核定後，本請假單於核定後，由實習單位


併同「成績考核表」層報該實習機關


彙整函報本校處理，列入第二學年下學期成績。


 


六、本表下載處：本校首頁


\


行政單位


\


教務處


\


表單下載。


 




附件 7  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 2 9 期正期學生組   寒假實習請假報告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： 10 1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

實習機關   實習單位   

學生    隊別：   教授班：      學號：        姓名：  請假   累計   （含本次）         次，      天又       小時  

請假   時間  自 10 1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 至 10 1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，計    天    小時  

請假   理由   

病假休 養地     

附件   ( 證明文件 )   

請假人  指導員  指導官  批示  

        ( 簽章 )                 

  填單說明：   一、學生實習期間，非因重大或特殊事故不得請假。   二、准假權責 1 日以下由指導官核准，請假時間超過 1 日者，或已請假日數合計超過 3 日者，請由指導官轉陳上級長官核批。   三、 學生實習期間請事假合計超過 7 日或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原則上不予准假， 如有特殊情形，請各實習機關報由本校訓導處依請假規定核處。   四、請假情形併入實習成績考核，請參閱實習成績考核表。   五、本單於核定後，本請假單於核定後，由實習單位 併同「成績考核表」層報該實習機關 彙整函報本校處理，列入第二學年下學期成績。   六、本表下載處：本校首頁 \ 行政單位 \ 教務處 \ 表單下載。  

